[bookmark: _GoBack]机动车恢复进校权限申请表
	申请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学工号
	
	所属单位
	

	身份
	□教职工   □学生   □校外人员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	车牌号
	
	取消授权时间
	

	申请恢复
原因
	

	须    知
1、 根据《西华大学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办法》（西华行字﹝2025﹞37号）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取消机动车相应进校权限。
    二、恢复权限须由本人书面申请，经所属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交学校保卫部（处）审核。
三、恢复权限后，原记分周期内已记分值继续有效，周期届满后予以消除。
四、校外人员不需填写学工号、所属单位、单位意见栏，审核通过后取消车辆黑名单。
    五、申请人对所填信息及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弄虚作假，学校有权取消其恢复资格并追究相应责任。

	申请人单位意见：


负责人签名：
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保卫部（处）处理情况：

□同意恢复原权限          □同意恢复权限但调整为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不同意恢复权限 理由：

经办人签名：
年   月   日



